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山西华阳集团新能股份有限公司

关于与控股股东签订七元矿矿业权资源整合

委托服务协议之补充协议的公告

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、误导性陈述

或者重大遗漏，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、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。

重要内容提示：

公司为适时取得七元矿矿业权，拟与控股股东华阳新材料科技集团有限

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华阳集团”）签订《矿业权资源整合委托服务协议之

补充协议》，委托控股股东继续向山西省自然资源厅缴付矿业权出让收

益。

本事项构成关联交易。

本次交易未构成重大资产重组。

本次关联交易尚需获得股东会的批准。

一、关联交易概述

经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三十五、三十七次会议、2020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

大会审议通过，公司与控股股东华阳集团签订了《阳泉煤业集团七元煤业有限

责任公司矿业权资源整合委托服务协议》（以下简称“《委托服务协议》”），

经第七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、2021 年第六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，公司

根据原《委托服务协议》与华阳集团签订了《委托服务协议之补充协议》，约



定 2025 年底前将七元矿采矿权过户至公司或七元公司名下。

公司因监管政策、地质条件、瓦斯预抽、采掘设备调整等方面影响，公

司尚未取得七元矿矿业权，经双方友好协商，就委托服务约定进行变更，拟

签订《委托服务协议之补充协议（二）》，继续委托华阳集团向山西省自然

资源厅缴付矿业权出让收益，以便公司适时取得七元矿矿业权。

二、关联人介绍

1.关联人关系介绍

华阳集团为公司的控股股东，持有公司2,003,021,367股股份，占公司总

股本的55.52%，为公司关联方。

2.关联人概况及资信情况

华阳集团成立时间为1985年12月21日，注册地为阳泉市北大西街5号，法

定代表人为王永革，注册资本为758,037.23万元，主营业务为矿产资源开采：

煤炭开采(限分支机构)、矿石开采。股东信息：山西省国有资本运营有限公司

持股53.8051%，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持股34.6720%，山西省财政厅

持股5.9783%，山西焦煤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持股5.5446%。

截至目前，华阳集团资信状况良好，不存在被列为失信被执行人的情况。

三、关联交易标的基本情况

本次签订的《委托服务协议之补充协议（二）》，主要为保障公司适时取

得七元矿采矿权，为《委托服务协议》《委托服务协议之补充协议》的组成部

分。

四、关联交易协议的主要内容

甲方：山西华阳集团新能股份有限公司

乙方：华阳新材料科技集团有限公司

双方同意将《委托服务协议之补充协议》中“一、委托服务补充事项”条

款的第1项变更为如下条款：

1、鉴于乙方已取得七元矿采矿权许可证，根据《探矿权采矿权转让管理

办法》第六条的规定，矿山企业投入采矿生产满1年，采矿权属无争议，且按



照国家有关规定已经缴纳采矿权使用费、矿业权出让收益、矿产资源补偿费和

资源税后，将具备转让采矿权的条件。2025年11月26日山西省能源局对七元公

司生产能力进行了公告。至此，七元公司500万吨/年煤矿建设项目转入生产矿

井所需的证照手续全部齐备，正式转入生产矿井序列。双方预计将在2027年底

前将七元矿采矿权过户至甲方或七元公司名下。

同意将《委托服务协议之补充协议》中“一、委托服务补充事项”条款的

第2项变更为如下条款：

2、双方同意，继续通过委托服务的方式，由甲方承担乙方在将七元矿采

矿权过户至甲方或七元公司名下之前实际发生的全部费用，该费用包括不限于

乙方按照山西省自然资源厅缴纳的采矿权出让收益等，具体缴款时间和缴款方

式遵照山西省自然资源厅的要求办理。

五、本次交易对公司的影响

本次交易完成后可有助于公司适时取得七元矿矿业权，增加公司的煤炭资

源储备，有利于公司长期稳定的可持续发展。交易资金来源于公司自有资金，

不会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，符合公司整体利益。

六、该关联交易应当履行的审议程序

12 月 4日，第八届董事会独立董事专门会议 2025 年第六次会议上，全体

独立董事一致同意并通过了本议案。12 月 8 日，第八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

上，关联董事王永革、王大力回避表决，非关联董事和独立董事一致同意审议

通过本议案。

根据《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》《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

管指引第 1 号——规范运作》《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5

号——交易与关联交易》等相关规定，本事项尚需提交公司股东会审议批准。

七、其他事项

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为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（www.sse.com.cn）及《中

国证券报》《上海证券报》《证券日报》，有关公司的信息均以在上述指定媒

体披露的公告为准。



特此公告。

山西华阳集团新能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

2025 年 12 月 9 日


